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112 學年第一學期寒假行事曆 (學生版)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22 
寒假開始 

23 24 25 
 

26  
 

1 29 
寄出段考成績

單及補考通知

單 

30 
 

31 
*補考報名開始

(請掃描右方 QR 

code) 

 

2 月 1 日 

補考報名 

2 
補考申請短網址 

https://reurl.cc/krEL4q 

2 5 
 

6  7  8  9  

2 12  
 

 

13 14 寒假結束 

*補考報名截止  

15 
全校返校日 

(著校服) 

 

16 
開學日 
(著校服) 

17 
補班補課 

(補 2/15 課務) 

2 19 
補考日 

(時間地點另行

通知) 

20 
九年級複習考 

21 
九年級複習考 

22 23  

2 26 27 
繳交寒假作業 

28 
和平紀念日 

  

★若在 2/2 前未收到段考成績單，請務必電聯教務處: 8882054 分機 12 

 

各班返校打掃日期：由學務處老師負責督導 

日   期 返校班級 日  期 返校班級 

1/22（一） 802 1/24（三） 803 

1/26（五） 804 1/29（一） 805 

1/31（三） 806 2/2（五） 807 

寒訓期間(西邊操場) 體育班 ※打掃時間 8:10 至 11:00 

 

九年級複習考範圍與時間表 
時
間 2 月 20 日（星期二） 2 月 21 日（星期三） 

科
目 自然科 英文科 

聽力測驗 
英文科 
閱讀測驗 社會科 數學科 國文科 

範
圍 第一冊~第五冊 第一冊~第五冊 第一冊~第五冊 第一冊~第五冊 第一冊~第五冊 第一冊~第五冊 

春節假期（2/8～2/14） 

射箭寒訓（2/14） 

 

上午：九年級寒假輔導（1/22～1/25） 及 管樂隊集訓 

 

田徑寒訓（1/22～2/8）    射箭寒訓（1/22～2/9） 

田徑寒訓（1/22～2/8）   籃球寒訓(1/22~2/2)   射箭寒訓（1/22～2/9） 

 

田徑寒訓（1/22～2/8）   籃球寒訓(1/22~2/2)   射箭寒訓（1/22～2/9） 

 
生科實作寒訓（1/22～1/24 半天 1/25~1/27 整天） 

 

生科實作寒訓（1/29～1/31 半天  2/1~2/3 整天） 

春節假期（2/8～2/14）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學生寒假生活須知與注意事項 
1、 寒 假 起訖時間：113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4 日止。 

2、 九 年 級輔導課：11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共四天，7:30~12:05 )。 

3、 體育代表隊訓練：113 年 1 月 22 日起。 

4、 春  節  年  假：113 年 2 月 08 日至 2 月 14 日。 

5、 全 校 返 校 日：113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08:00~ 10:45) 

6、 下 學 期開學日：113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 

7、 返 校 打掃日期： 

日   期 返校班級 日  期 返校班級 

1 月 22 日（一） 802 班 1 月 24 日（三） 803 班 

1 月 26 日（五） 804 班 1 月 29 日（一） 805 班 

1 月 31 日（三） 806 班 2 月 02 日（五） 807 班 

 寒訓期間(西邊操場)  體育班     ※打掃時間 8:10 至 11:00 

 
8、 ※寒假返校打掃，應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於上午 8：10 前到校，在學務處集合點名，預計 11：00 前放

學；如因事、病假而未能返校，應按規定於告知學務處辦妥請假手續，未按時返校的同學將於開學後進

行勞動服務。(學務處電話：03-8882054#13) 

9、 按時於寒假期間返校打掃之同學，依照學校服務學習辦法，給予三小時服務時數。利用寒假期間返校打

掃出席率達 100％之班級，全班記嘉獎乙次。(鼓勵七、九年級同學報名參加累積服務時數) 

10、 春節期間小心煙火、注意飲食、防範食物中毒及加強交通安全，務必做到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11、 利用寒假多幫助做家事及溫習功課，如要外出時不要單獨行動，記得稟告父母下列諸點：外出事由、時

間、地點、同行朋友及聯絡方法，以免父母擔憂。 

12、 利用寒假從事一些休閒活動，豐富生活；利用寒假郊外踏青，鬆弛神經，調劑身心，體驗大自然的神

奇；利用寒假欣賞好電影，聽音樂會，可以增廣見聞，享受生活情趣；利用寒假參加公益服務活動，增

進良好人群關係。勿沉迷網路遊戲並慎防網路交友或交易詐騙。 

13、 注意交通安全：騎乘電動自行車應滿十四歲並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規則(不得雙載)，未滿十八歲請勿無照

騎機車。 

14、 參加郊遊、露營、烤肉、登山、釣魚及玩水均應結伴同行，出發前應稟告父母外出事由、時間、地點、

同行朋友及聯絡方法，以免父母擔憂；並注意環境清潔，配合推行環保工作；如事先能有周詳完善的規

劃準備，相信必能獲得安全快樂的回憶。 

15、 網咖、電動遊樂場、卡拉 OK、KTV、MTV 等遊樂場所，進出份子複雜且是非多，故請父母陪同出入。 

16、 發現同學生活異常，結交不良朋友，夜遊晚歸或不歸，以及發生其他問題，請務必立即通知學校、導師

或生教組長。（學校電話：038882054） 

17、 請落實餐後與睡前潔牙的口腔衛生保健。 

18、 吸食「各種毒品」，戕害身心且足以令人致命，無論吸食、販售或持有，均要負法律責任，千萬不要因一

時好奇、衝動而陷入罪惡的深淵，不但害人害己，且終生遺憾。 

19、 隨時提高安全警覺，不單獨出遊或夜行，不圍觀意外事件，不參加有損你個人榮譽，影響社會治安的任

何活動或集會；發現可疑的人、事、物即向 110 報案。 

20、 使用瓦斯熱水器及瓦斯爐煮食時，特需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不可因天氣寒冷將門窗緊閉，導致瓦斯燃燒

不完全，因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外出及就寢前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21、 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

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 

22、 網路世界和真實社會一樣有禮儀和規範；網路上所留下的一言一行，都會有記錄，無所遁逃。尤其在網

路上謾罵、誹謗他人，以及非法下載、上傳偷拍的照片……等，都可能觸法而且涉及刑責。 

23、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吸菸、飲酒、嚼檳榔。 

24、 寒假期間請同學適當使用手機，避免熬夜傷害眼睛危及身體健康。 

 


